
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调剂公告

(第二批)

各位考生：

根据《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和我校研究

生招生工作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相关要求，现将我校接收调剂考生（医

学类专业为主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剂缺额

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缺额 专业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要求

001
人文与管理

学院

1 学术学位 1005Z7 中医文化学

不接受同等学力

考生调剂
1 学术学位 1005Z8 中医管理学

2 学术学位 1007Z1 医药经济与管理

002 中医学院

6 学术学位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

2 学术学位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

2 学术学位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

1 学术学位 100504 方剂学

15 学术学位 100505 中医诊断学

3 学术学位 1005Z3 中医药膳学

本科专业为食

品、中药、药学

专业优先

003 医学院 19 学术学位 100100 基础医学

本科专业为临床

医学、生物学、康

复医学、口腔医

学、中医学、中西

医结合专业优先

004
第一附属医

院
1 学术学位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



3 学术学位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

4 学术学位 100800 中药学

005
第二中医临

床学院

1 专业学位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
1 专业学位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
006
针灸推拿学

院
11 学术学位 100512 针灸推拿学

007
中西医结合

学院

8 学术学位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

11 学术学位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

009 临床医学院

6 专业学位 105100
临床医学

（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）
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
1

学术学位 100200

神经病学

仅 限 五 年 制 本

科，且专业为临

床医学

1 临床检验诊断学

1 内科学

1 急诊医学（儿科）

5 外科学

010 药学院 11 专业学位 085600 生物与医药

011
信息科学与

工程学院

5 学术学位 1005Z4 中医药信息学

3（左右）专业学位 085400 电子信息

012
中医药研究

院

2 学术学位 100700 药学
第一学历为全日

制本科9 学术学位 100800 中药学

8 专业学位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
1 专业学位 105707 针灸推拿学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
013
科技创新中

心

5 学术学位 100700 药学 不接受同等学历

考生调剂7 学术学位 100800 中药学

015
马克思主义

学院
7 学术学位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

本科专业为思想

政治教育、马克思

优先，不接受同等

学历考生调剂



016
非直属附属

医院

1

学术学位 100200

临床医学（内科学）

长沙市三医院
1 临床医学（肿瘤学）

1 临床医学（外科学）

3 学术学位 100700 药学

6 学术学位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洛阳正骨医院

018
附属衡阳医

院

3 专业学位 105701 中医内科学
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1 专业学位 105707 针灸推拿学

2 专业学位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

019
附属常德医

院

2 专业学位 105702 中医外科学
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
7 专业学位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

1 专业学位 105705 中医儿科学

4 专业学位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

020
附属岳阳医

院

1 专业学位 105701 中医内科学 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3 专业学位 105707 针灸推拿学

021
第三附属医

院

2 专业学位 105701 中医内科学 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7 专业学位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

022
附属长沙市

中医医院

2 专业学位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 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2 专业学位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

023
重庆市中医

院

1 专业学位 105701 中医内科学 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3 专业学位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

024
附属垫江医

院

4 专业学位 105701 中医内科学

总分不低于 305，

英语不低于 41。

2 专业学位 105702 中医外科学

1 专业学位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

1 专业学位 105704 中医妇科学

4 专业学位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

二、调剂要求

1.符合我校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所规定的申请调入专业的报考



要求（请填报志愿前务必查看清楚我校研究生院官网上 2021 年硕士

研究生招生简章专业目录对应专业报考要求）。

2.初试成绩（单科、总分）均须达到我校对应专业规定的复试分

数线要求。

3.申请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，且在同一学科

门类范围内。

4.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初试全国统一

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（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涵

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，视为相同）。

5.我校公共管理专业只接收符合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报考要求（应

届生不能报考）的考生，即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、公共管理、旅游

管理、工程管理、会计、图书情报、审计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调剂。

考生申请调剂我校公共管理专业时，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剂专业 A

类地区国家线。

6.报考临床医学或中医（含中西医结合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

考生可按相关政策调剂到其他专业（学术学位），报考其他专业（含

医学学术学位）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临床医学或中医（含中西医结合）

专业学位。

7.我校接收调剂的基本规则是：对于同一批次申请我校同一专

业，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，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。对于

同一批次申请我校同一专业，初试科目不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，由于

考生一志愿报考高校差异，考生总成绩不具备可比性，根据考生初试

统考科目成绩、专业相关度等因素综合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

单。



8.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“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（网

址 http://yz.chsi.com.cn）进行网上调剂，否则无效。

9.我校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低于 12 小时，考生调剂志愿

锁定时间不高于 36小时。

10.满足教育部有关调剂的其它要求。

三、调剂程序：

1.我校 3月 31 日 15 点前根据一志愿生源拟录取后的缺额情况在

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和研究生院官网发布调剂信息公告。

2.考生请于 3月 31 日下午 19 点-4 月 1 日下午 19 点内(系统开放

24 小时)登录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调剂系统提交调剂志愿；我

校原则上采用集中线下复试的形式，因此申请调剂我校的考生只能填

报我校一个志愿，同时报我校多个志愿的考生不纳入我校调剂考生选

拔范围。

3.研究生院招生办在考生填报志愿后，将分专业遴选出参加复试

的考生名单，并通过调剂系统向考生发送复试通知，考生需及时查看

“复试通知”并确认。回复确认参加我校复试而失信不参加复试者，

列入失信人员名单，不得再参与我校所有专业的调剂复试工作。

4.调剂复试的差额比例原则上按照不高于 1:1.5 的比例择优确定

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；但部分生源流动性较大的专业，可视调剂生源

情况适当放大，（不限定差额调剂比例上限，以备调剂生源的择优选

拔）。

5.我校将通过《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》向调剂成功考生发放

复试通知。调剂成功考生须研招网进行确认，过期未确认者视为放弃

复试资格，未接到复试通知的考生可调剂其他学校。



6.调剂复试拟安排在 4月 8-4 月 12 日进行，复试前的资格审查、

心理测试、专业课笔试以及具体复试时间、地点届时详见我校各学院

关于调剂复试工作的通知。各学院调剂复试的组织管理和复试录取工

作参照一志愿复试录取办法执行。

7.调剂生复试后，我校将及时发送“待录取通知”，考生须及时

查看并在规定时间内接受“待录取通知”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。

四、其他

本次调剂复试之后如尚有少量未完成的余缺计划将由研究生院

收回，报请招生领导小组同意之后，在复试合格生源充足的专业内进

行统筹。

如上级主管部门出台新的政策，以新政策为准。

五、信息咨询

学校代码：10541

学校名称：湖南中医药大学

联系部门：研究生院招生办

联系电话：0731-88459412

学校网址：https://yjsy.hnucm.edu.cn/


	湖南中医药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调剂公告

